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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9 证券简称：顶固集创 公告编号：2025-108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认购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情况概述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落实战略发展规划，

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力量及资源优势，在立足主业的同时适度开展新兴产业

股权投资，以提升公司对新兴领域的产业洞察，并通过专业机构孵化更多项目储

备。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 万元参与认购木华水清（上海）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份额。2025 年 10 月

20 日，公司与水木华清（北京）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合作方共同

签署了《木华水清（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参与认

购投资基金份额属于总经理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本

次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水木华清（北京）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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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400MACT3GYX1R

成立日期：2023 年 07 月 27 日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 29 号院一区 3号楼 10 层

1002-01

法定代表人：丁昳婷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主要股东：丁昳婷持有 51.00%股权，王学辉持有 30.00%股权，杜艳持有

10.00%股权，李竹持有 9.00%股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水木华清（北京）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74825。

（二）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名称：木华水清（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MAE3RC2088

成立日期：2024 年 11 月 15 日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环城路 2222 号 1 幢 J

执行事务合伙人：水木华清(北京)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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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合伙人：杜艳持有 32.80%合伙份额，王学辉持有 24.00%合伙份额，李

竹持有 23.20%合伙份额，水木华清(北京)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0.00%合伙份额。

（三）其他有限合伙人

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住所或经营场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

身份证号码

1

上海未来启点私募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科

路 1699 号第 28 层（实际楼层第

24 层）08 单元

91310000MAE7L6RQ41

2
浙江瑞宝新能源有限

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良

睦路 1399 号 19 号楼 109-40 室
91330105MACGGQ7574

3
北京恒信未来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小红门路

136 号 4-417
911101157364662332

4
上海启迪创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 2005 弄 2 号

（B楼）503-16 室
91310110342096540Q

5 张秋芳
郑州市金水区九如路*号院*号楼*

单元*号
41010319********20

6 陈楠 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楼*号 11010519********21

7
水木明芯（海南）科技

中心（有限合伙）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海南生态软

件园沃克公园 8804 栋 5 楼 B10 室
91460000MAE767DX35

8 宋海
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号*楼*

单元*号
11010819********11

9 曹蓉蓉
北京市朝阳区拂林园小区*号楼*

号
61272219********83

10 兰春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埭头*号 11010819********74

11
江阴惠港投资有限公

司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临港经济开

发区珠江路 200 号 208 室
91320281MAC9NYWC7D

12 桐乡市金信股权投资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校场西路 91330483MA2CWLQN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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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88 号 3 楼 312 室

13
共青城市高新区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科技一大

道 66 号
91360405MA396YGD46

14

杭州胜因天使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仁

良路 307 号 3 幢 6 楼 603
91330110MAEG899R31

15 付磊 上海浦东新区香楠路*弄*号 37110219********13

16 谢伟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号 51090219********96

17 刘嘉倩 上海市黄浦区中福浦江汇*号*号 36050219********66

18 史丹丹 北京市朝阳区丽都悦府*号楼*号 31022919********47

三、基金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木华水清（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及出资方式：17,510 万元，所有合伙人的出资方式均为人民币现

金出资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5 年 01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EB5DF6XU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1687 号东 1248 幢(5 号楼)301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

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执行事务合伙人：木华水清(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水木华清（北京）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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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1
木华水清（上海）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210.00 1.20%

2
上海未来启点私募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7,000.00 39.98%

3 浙江瑞宝新能源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600.00 9.14%

4
北京恒信未来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 1.14%

5
上海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 2.86%

6 张秋芳 有限合伙人 400.00 2.28%

7 陈楠 有限合伙人 200.00 1.14%

8
水木明芯（海南）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1%

9 宋海 有限合伙人 200.00 1.14%

10 曹蓉蓉 有限合伙人 200.00 1.14%

11 兰春 有限合伙人 200.00 1.14%

12 江阴惠港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1.42%

13
桐乡市金信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1.42%

14
共青城市高新区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5.71%

15
杭州胜因天使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1%

16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1%

17 付磊 有限合伙人 300.00 1.71%

18 谢伟 有限合伙人 200.00 1.14%

19 刘嘉倩 有限合伙人 200.00 1.14%

20 史丹丹 有限合伙人 200.00 1.14%

总计 17,51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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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投资领域：合伙企业的投资领域和方向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具身智

能、新能源新材料，兼顾先进制造、半导体、生命科技等。投资方式包括股权投

资、与股权相关的投资（即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附转股条件的可转债

投资）或适用法律及本协议允许的其他方式的投资。

2、经营期限：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自首次交割日起算的第（8）个周年最后

一日为止，合伙企业工商登记的存续期限为长期。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顾问委

员会批准，可以延长合伙企业的投资期或者经营期限。

3、管理咨询费：在基金投资期，自首次交割日起，年度管理费应为每一合

伙人初始认缴出资总额的百分之二（2%）；在基金管理及退出期，年度管理费应

为每一合伙人分摊的尚未退出或者未完全退出投资项目的未退出部分（不包括已

经冲销项目）的投资成本的百分之一点八（1.8%）。

4、出资进度：除非普通合伙人另行决定，每一有限合伙人应当按普通合伙

人发出的出资通知书的要求按照认缴出资额 40%、40%、20%的比例分三期或经管

理人同意的其他出资进度同步出资。

5、投资决策：合伙企业事务由普通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委派第三方具备管

理人资格的关联企业管理。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和操作质量，普通合

伙人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就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等作出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该五名成员对投资共同作出决策。

6、收益分配：每一个项目退出取得项目投资收入或取得投资运营收入后，

对合伙企业的项目投资收入和投资运营收入，应当首先在合伙人之间按照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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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摊比例进行初步划分，按此划分归属普通合伙人的金额，应当实际分配给

普通合伙人，归属每一有限合伙人的金额，应当按照下列次序进行实际分配：

（1）返本。首先，全部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至其按照本第（1）项取得

的累计分配金额等于截止到该分配时点（不含当日）该有限合伙人的累计实缴出

资；

（2）优先回报。其次，全部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至其取得就上述（1）

段下的金额按照每年 6%的单利计算所得的优先回报，优先回报的计算期间为该

有限合伙人对相应的实缴出资的每一付款日（含当日）起到该等有限合伙人收回

该部分出资之日（含当日）止；

（3）普通合伙人追补。其次，则应全部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至普通合伙

人按照本第（3）段累计获得的收益分配额等于本第（3）段与上述第（2）段优

先回报之和的 20%；

（4）80/20 收益分配。若有余额，则该等余额的 8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

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根据第（3）段和本第（4）段所得分配之和

称为“绩效收益”）。

7、退出机制：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内，除非经合伙人会议持有有限合伙权益

百分之七十五（75%）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人不得转让其合伙份额。

在合伙企业按照本协议约定解散或清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始终履行本协议项下的

职责；在合伙企业解散或清算之前，不得要求退伙，不得自行决定向任何第三方

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其自身亦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主动解散或终止。

五、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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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合伙企业及水木华清（北京）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相关利益安排；亦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

股份的情况。

管理人与普通合伙人系同一主体实际控制，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管理人与其

他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普通合伙人与其他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参与合伙企业的份额认购，也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六、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存在的风险

基金投资运作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多种外部因素的

影响，进而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等相关风险。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基

金，拓宽投资渠道，为公司及股东创造合理的投资回报。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基金份额认购，未在基金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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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暂不存在与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木华水清（上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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